
国际学院自有专任教师考核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为加强高水平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，进一步完善教师管理制度，

为学院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，根据学院教学、科研、社会服

务和人才培养工作的需要，特制定本意见。 

一、考核对象 

编制在国际学院的中方全职教师。 

二、岗位职责 

教师岗位的基本职责主要包括国际学院的教学、科研和社会服务

等工作。具体要求如下： 

1.主要承担本科和研究生理论、实践、实验课程的教学工作。教

学为主型教师（以公共课教学为主）每年完成教学工作量 180 课时

（不乘系数），教学科研型教师每年完成教学工作量 120（不乘系数），

教学质量达标，视为完成教学工作量定额。 

2.承担教育教学研究和教学管理、课程建设、教材建设、实验室

建设等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工作。 

3.指导本科生学年论文（2课时/生）和毕业论文（6课时/生），

指导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。             

4.担任至少 1个班级的专业导师，开设专题讲座，指导学生成长。 

5.指导本科生、研究生参加社会实践项目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、

创业比赛、学科竞赛等。 

6.开展科学研究，发表期刊论文，组织学术会议，发表学术报告，

主持或参与各类科研项目。教学科研型教师每年至少发表 1 篇论文

（第一作者）或主持 1项课题。 

7.承担学院公共服务工作以及其他育人工作。 

8.担任学院行政职务的教师，原则上不安排跨校区授课。其教学、



科研工作量适当减免，但不少于对应教师岗位类别专职教师规定工作

量的 1/3，同时应完成所在管理岗位的管理任务。 

三、考核和酬金发放 

1.学院每年对教师进行综合考核，考核结果合格的教师，定额上

限以内的部分不发放课时费，超过相应类别工作量定额上限部分发放

超课时费。 

2.教学为主型教师每年完成教学工作量 180-360 课时的部分按

照国际学院课酬标准发放超课时费，超过 360 课时的部分减半发放；

教学科研型教师每年完成教学工作量 120-300 课时的部分按照国际

学院课酬标准发放超课时费，超过 300课时的部分减半发放。 

3.担任学院行政职务的教师，教学为主型完成 60 课时（教学科

研型完成 40课时）以内，不发放课时费；教学为主型完成 60-180课

时（教学科研型完成 40-120 课时）的部分按照国际联合审计学院课

酬标准发放；超过上限的部分减半发放。 

4.“润泽学者支持计划”入选老师的考核按学校相关文件和合同

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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